
國立臺南大學學生助學金實施要點 

 
105年 2月 24日 104學年度第 5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 9月 14日 105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年 9月 13日 112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據  

依教育部 112年 5月 1日臺教高通字第 1122200913號函修正之「大專校院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及「本校就學獎補助要點」訂定本要點。 

二、 目的  

(一) 為培養學生獨立自主精神、養成服務及回饋之觀念、厚植其畢業後就業或就

學能力。  

(二) 協助學生在學期間參與學校為增進公益，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各項輔助性服

務學習活動，以擴充學習領域。  

三、 辦理方式：  

(一) 生活助學金：依「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每月核發 6,000元(含多元

生理用品經費補助)。  

(二) 生活教育學習助學金：依「本校就學獎補助要點」，每月核發 3,000 元。  

(三) 申請助學金者，由各單位安排生活服務學習。  

四、 申請資格：  

   (一)生活助學金：  

      1.有戶籍登記之中華民國國民且具本校學籍者。  

      2.家庭年所得 70 萬以下且前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以上。  

   (二)生活教育學習助學金：具本校學籍，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1. 在學期間符合減免、弱勢補助申請資格者，可於申請系統中填寫意

願、專長。  

2. 單親、家中負擔家計者因失業或罹患重大疾病無法工作者。  

3. 家庭突遭變故者(含災害等)。  

4. 家中有 2名以上子女就讀或學費來源主要係貸款者。  

5. 其他特殊原因經師長簽署證明者。  

    符合上列第 2款至第 5款資格者，請學生至「助學金管理系統」登錄後

列印申請書，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依程序完成申請後，送生輔組彙辦。  

五、 申請方式：  



(一) 生活助學金：每年 9月中旬依生輔組公告時限至「助學金管理系統」登錄

後，繳交申請書及相關文件，經委員會審核通過後，由生輔組個別通知服務

單位及錄取學生。  

(二) 生活教育學習助學金：申請及任用方式如下  

      1.各單位自助學金管理系統甄選。  

      2.各單位公開甄選。  

      3.依學生自由意志選擇服務單位。  

六、 服務學習內容：  

(一) 應強調「服務」與「學習」相互結合，在服務的過程中獲得學習的效果，包

括依志願服務法之適用範圍，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辦或經其備

查符合公眾利益之服務計畫、參與服務性社團或其他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  

   (二)由各單位規劃或提供具公共性、公益性及發展性之服務學習活動等各項輔

助性服務。如：活動服務、文書服務、交通服務、及其他專業技術服務

等。  

七、 實施原則：  

(一) 每週以 10小時為上限，每月不超過 40小時，服務學習時數與助學金 

額無對價關係，且不得因服務學習時數差異，致核發助學金金額有別。  

(二) 前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系所前 30%者，其服務學習時數得予減免 10小時。  

(三) 參加學校主辦之服務性社團、服務學習課程、講座或活動，其服務學習時數

經服務單位同意，減免以 10小時為上限。  

(四) 應屆畢業生、臨時休退學或因故無法完成當月服務學習者，經服務單位同意

得以「服務學習心得報告」替代。  

(五) 「生活助學金」及「生活教育學習助學金」擇一補助。  

八、 實施方式：  

(一) 各單位應提供安全、適當的服務學習環境，且應有專責人員指導學生參與生

活服務學習。  

(二) 各單位於服務學習學生確定後，應明確告知服務學習內容，由學生填具「參

與生活服務學習同意書」確認服務內容。  

(三) 每月學生應於 25日前填妥「生活服務學習考核表」，經各單位考核後，據以

發放助學金，並作為下月核發助學金之參考。  

(四) 「參與生活服務學習同意書」及「生活服務學習考核表」請各單位妥善保存

備查。  

(五) 助學金每學期發放 4個月，各單位請於每月 3日前，至助學金系統登錄前一

個月助學生名單，以利彙整發放。  

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